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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教〔2019〕254 号 

 

 

陕西省教育厅 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关于开展 2019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

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发挥教学成果的引

领激励作用，根据国务院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151

号令）和《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（陕政办发〔2012〕

122 号），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决定开展陕西省 2019 年高等教育

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励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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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 2019 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涵盖研究生教育、本科

教育、高等职业教育，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。 

二、申请主体要求 

（一）个人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的，应主持并直接参与成

果的方案设计、研究和实践过程，做出主要贡献。 

（二）单位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的，该成果应体现单位意

志，由单位安排人员主持方案设计、研究和实践过程，并以单

位为主提供条件保障。 

（三）教学成果由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，由成

果主持单位或成果主持个人所在单位提出申请。 

三、奖项设置与申报限额 

（一）奖项设置。 

陕西省 2019 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拟设特等奖、一等奖和

二等奖 3 个等级。设奖总数 300 项左右（军队院校获奖数量另

计），其中特等奖 50 项左右、一等奖 80 项左右。 

（二）申报限额。 

实行限额申报，对上一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高校予以

倾斜，具体限额见附件 1。 

现任学校领导（包括校长助理）牵头成果的推荐数量，严

格控制在学校申报限额的 20%以内。成果主持人须直接组织并

牵头推进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和实施，并发挥主要作用，挂

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，不得作为成果主持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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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工作 

（一）评审原则。 

1．科学、客观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着重考察成果的

实践性、创新性、导向性和示范性。 

2．分类指导、统筹协调的原则。兼顾不同地域、不同类型、

不同领域的成果。 

3．向教学一线倾斜的原则。优先奖励长期从事公共课、基

础课和实验实践教学，以及在新创业教育、协同育人、信息技

术与教育融合等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，尤其是中青年教

师所取得的成果。 

4．优先考虑服务国家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高素

质人才培养的教学成果。 

（二）评审流程。 

教学成果奖励评审流程分为评前评后公示、网络评审和会议

评审。 

评审工作开始前，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项目在省教

育厅网站上公示 5 日；评审工作结束后，获奖结果在省教育厅

网站上公示 5 日。 

（三）评审组织。 

成立陕西省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

审，提出获奖名单与奖励等级建议，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。

评审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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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评审结果公示

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提出，由评审委员会

裁定。 

五、具体安排 

详见陕西省 2019 年本科（研究生）教育、高等职业教育教

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安排（见附件 2、3）。 

联 系 人：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  何文来 

联系电话：029—88668917 

 

 

 

陕西省教育厅       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0 日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    


